附件2             

日语辅修专业培养方案
一、培养目标

本专业旨在培养具备坚定政治信仰、扎实日语语言基础及理工科专业技能的复合型外语人才。毕业生能够在人工智能、计算机、机械制造、能源动力、材料等需要日语人才的各领域从事翻译、教学、研究、管理等工作。
毕业要求

毕业须修满38个学分，其中日语课程28学分，毕业论文10学分。学生须掌握扎实的日语语音、文字、词汇、语法等基础知识，并熟练掌握读、听、说、写、译的基本技能。同时，还须了解日本国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外交、文学、文化等相关知识，并掌握一定的科研方法，为从事翻译、科研、教学、管理等工作打下坚实基础。
学制与授予学位

本辅修双学位专业学制为2年半，课程从大二春季学期初开始，到大四春季学期结束。

学生修完38个学分，授予日语语言文学专业辅修学士学位。在读期间，择优公派若干学生至国外合作高校留学。
招生对象

    全校二年级学生
五、课程设置与学分分布
	序号
	课程代码
	课程名称
	总学时
	学分
	考核方式
	授课学期

	1
	
	标准日本语初级Ⅰ
	64
	4
	考试
	第四学期

	2
	
	日语视听
	32
	2
	考查
	第四学期

	3
	
	日语会话
	32
	2
	考查
	第四学期

	4
	
	标准日本语初级Ⅱ
	64
	4
	考试
	第五学期

	5
	
	日语写作
	32
	2
	考查
	第五学期

	6
	
	中日跨文化交际
	32
	2
	考查
	第五学期

	7
	
	标准日本语中级Ⅰ
	64
	4
	考试
	第六学期

	8
	
	商务日语
	32
	2
	考查
	第六学期

	9
	
	标准日本语中级Ⅱ
	64
	4
	考试
	第七学期

	10
	
	日语口译
	32
	2
	 考查
	第七学期

	11
	
	毕业论文
	15周
	10
	考查
	第八学期


另注：

如仅为辅修专业，授予学位无需填写。

学位授予应参照《上海理工大学辅修专业管理办法》
3.辅修专业任课教师基本情况表

	序号
	姓名
	专业技术职务
	拟任课程
	专职/兼职

	1
	杨本明
	教授
	日语口译
	专职

	2
	李叶
	副教授
	中日跨文化交际、日语视听
	专职

	3
	罗齐慧
	讲师
	标准日本语初级Ⅰ、Ⅱ
	专职

	4
	郭丽
	讲师
	日语会话、商务日语
	专职

	5
	谢帆
	讲师
	标准日本语中级Ⅰ、Ⅱ
	专职

	6
	福井祐介
	讲师
	日语写作
	专职


